


據董事 經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 (i)買方為本公司主要股東

中國水務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並為上海銀龍的聯繫公司；及 (ii)上海銀龍為

目標公司其中一名股東，擁有目標公司的 29%股權權益，並於本公告日期為中

國水務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因此，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 14A章

項下的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於本公告日期，各執行董事李中先生、段林楠先生及劉玉杰女士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周錦榮先生同時為中國水務的董事。因此，李中先生、段林楠先生、劉

玉杰女士及周錦榮先生各自均為本公司及中國水務的共同董事，已就批准股權

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的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除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於出售事項中擁有重大權益，因此概無其他董事須就

批准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的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一般事項

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周錦榮先生除外）組 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告成立，以

就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宏智融資有限公

司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此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本公司將召開及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以供獨立股東考慮及酌情批准股權轉讓協

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有關出售事項的表決將以投票表決方式進行。一份載有

（其中包括）(i)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的進一步資料； (ii)獨立董事委

員會致獨立股東的推薦建議； (iii)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

的意見函件； (iv)上市規則規定的其他資料；及 (v)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的通函，

預期將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七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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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的基準

代價乃由賣方與買方 經 公平磋商後按一般商業條款達致，並 經 考慮（其中包括）(i)

目標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 (ii)根據獨立估值師 編 製的市

值法，目標公司 31 %股權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初步草擬估值 約 人民幣

142,100,000元；以及 (iii)本公告「進行出售事項的理由及裨益」一節所載的其他因

素 。

先決條件

完成須待以下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i) 目標公司就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已取得所需取得的一切必要同

意、許可及批准，而有關同意、許可及批准仍具十足效力及作用；

(ii) 買方就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已取得所需取得的一切必要同意、

許可及批准，而有關同意、許可及批准仍具十足效力及作用；

(iii) 賣方就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已取得所需取得的一切必要同意、

許可及批准，而有關同意、許可及批准仍具十足效力及作用；

(iv) 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必要決議案批准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

行的交易，以符合上市規則；

(v) 賣方自簽立股權轉讓協議日期直至完成日期根據股權轉讓協議作出的陳述及

保證於各方面屬真實及準確，且賣方於完成日期或之前已履行將予履行股權

轉讓協議項下的承諾及義務；及

(vi) 就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已向中國規管機關或其他適當機關取得

所需取得的一切必要同意、批准、許可及授權（如需要），而不限於上述條

件 (i)至 (v)項。

上述所有先決條件均不可由股權轉讓協議訂 約 方豁免。倘股權轉讓協議的先決條

件未能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股權轉讓協議訂 約 方之間可能協定的有

關較後日期）或之前獲全面達成，則股權轉讓協議將告 終 止及 終 結 ，而各方其後

將不再承擔股權轉讓協議項下任何義務及責任，惟先前違反股權轉讓協議條文者

除外。

– 4 –











「完成」 指 完成出售事項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代價」 指 人民幣144,884,503.80元，即銷售股本的代價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賣方根據股權轉讓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向買方建議出售

銷售股本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召開及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以考慮及酌情批

准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股權轉讓協議」 指 賣方與買方就出售事項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一

月十六日的有條件股權轉讓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周錦榮先生除外）組 成的本公

司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就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

行的交易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財務顧問」 指 宏智融資有限公司，一間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進行第

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

為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就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

下擬進行的交易的獨立財務顧問

「獨立股東」 指 除 (i)中國水務及其聯繫人； (ii)李中先生、段林楠先

生、劉玉杰女士及周錦榮先生以及彼等的聯繫人（如

有）；及 (iii)於出售事項擁有重大權益的人士或根據上

市規則須就批准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的決議案放棄表決的任何其他人士以外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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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州市城市

污水處理」

指 孟州市城市污水處理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

限公司，並為目標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




